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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秦嘉智能工程有限公司：
我局于2024年9月2日，收到贵公司关于抚州市弘兴招投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代理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东乡区第七幼儿园、第八幼儿园家具采购项目（项目编号：FZHX-2024-0010）有关问题的投诉书。
经调查：
一、东乡区第七幼儿园、第八幼儿园家具采购项目（项目编号：FZHX-2024-0010），采购人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属于抚州市东乡区国有企业，该采购主体和性质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的政府采购适用本法。本法所称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和第十五条“采购人是指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 组织”规定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的部门，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 
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履行与政府采购活动有关的监督管理 职责。”规定，本机关（东乡区财政局）没有该项目监督管理职责权限。
二、你公司投诉书上的被投诉人为：南城弘天实业有限公司。
综上所述，该项目采购活动中所产生的争端，你公司如对争端事项处理结果不满，可以向采购人主管部门（抚州市东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映。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第94号令）第二十一条规定，我局对你公司的投诉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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